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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降低我國農業生產成本，提高國
際競爭力，基因轉殖等分子生物遺傳學，
逐漸加入傳統農業研究，成為21世紀農
業研究發展的主軸。行政院有鑑於此，特
頒「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農業
委員會亦提出「21世紀農業新方案」，
以積極推動我國農業之發展。農業試驗所
為進行試驗研究需要，經由農業生物技術
國家型計畫辦公室協助爭取國科會及農委
會經費，自91年起至95年耗資新台幣3億
6千萬元，籌設國家級「農業生物科技研
究中心」，佔地10公頃，歷時5年始興建
完成，於96年4月27日正式落成啟用。本
中心負責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植
物品種及種苗法」於94年6月30日授權訂
定發布之「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辦
法」，提供各項設施進行基因轉殖植物之
安全性評估。

二、成立目標

本中心由農業試驗所主持，並與中
央研究院、國內外各大學院校及相關研究
機構共同合作研究。其主要任務為基因選
殖與轉殖，並加強轉殖作物之安全性評
估。將分子生物遺傳學技術應用於作物品
種改良，藉以縮短作物育種年限，提高產
量與品質，落實農業科技研究與應用，引

導我國農業邁向更高層次發展，以造福農
民與全體消費大眾。

三、標準設施簡介

本中心內含密閉溫室8間(45m2/間)
（圖一）、人工光源室5間(12.8m2/間)、
半密閉溫室12間(75m2/間)（圖一）、隔
離溫室12間(128m2/間)（圖二）、隔離網
室4間(0.0845 ha/間)（圖三）、隔離試驗
田3.25公頃及周邊設施（圖四）、生物安
全研究室、材料處理室、農機修護室、農
機存放室、乾燥室、冷藏庫、灌溉用水沉
澱排放池、污水處理系統、殘株處理場及
焚化爐等隔離試驗設施。

四、認證及評估項目

本中心負責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依據「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授權訂定發布
之「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管理辦法」第
十八條，基因轉殖植物之田間試驗應分遺
傳特性調查及生物安全評估兩階段進行，
其調查及評估項目，已分別明定於辦法第
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農委會農糧署正
研擬「基因轉殖植物遺傳特性調查及生物
安全評估原則」中，將依基因轉殖植物種
類及外源基因之特性，視個案決定所需調
查及評估之項目。

 (一)遺傳特性調查
1. 基因轉殖植物之繁殖特性及一般性狀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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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因轉殖植物發生基因外流時，對國
內生態環境及原生種可能之影響。

6. 其他必要之評估事項。

根據申請需求及試驗類別，各項試
驗項目執行流程圖，如圖五所示。

五、申請服務方式

申請本中心設施使用前，必須先向
農委會農糧署申請遺傳特性調查或生物安
全評估試驗許可。申請程序如圖六所示，
並簡單說明如下：

1. 向農委會農糧署提出申請及繳費。（現
金或支票；申請遺傳特性調查或生物安
全評估，申請費各新台幣8,000元；申
請遺傳特性調查及生物安全評估合併執
行，申請費新台幣12,000元。）

2. 基因轉殖植物與近緣植物、野生種或
同種雜交之可能性。

3. 外源基因在基因轉殖植株之表現部位
及其穩定性。

4. 外源基因在基因轉殖植株之基因產物
毒性分析。

5. 其他必要項目。
(二) 生物安全評估
1. 基因轉殖植物演變成雜草之可能性及

其影響。
2. 基因轉殖植物對目標生物可能之直接

或間接影響。
3. 基因轉殖植物對非目標生物可能之直

接或間接影響。
4. 基因轉殖植物所含外源基因流入其他

動植物、病原生物之可能性及其影
響。

圖一、密閉溫室(2樓)及半密閉溫室(1樓)。

圖二、隔離溫室。

圖三、隔離網室。

圖四、隔離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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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基因轉殖植物之田間試驗項目執行流程圖。

圖六、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核心設施的申請服務方式流程圖。

密閉溫室,人工光源室,半密閉溫室,
隔離溫室,隔離網室

試驗項目執行流程圖

(最晚第3年)
彙整各項調查文件及填列總表，完成試驗報告交由

基因轉殖植物審議委員會審查

性狀調查、開花調查、產量調查
病害調查、昆蟲調查

土壤微生物調查、花粉活力調查

性狀調查、開花調查、產量調查
病害調查、昆蟲調查

土壤微生物調查、花粉活力調查
種子競爭力調查、植株競爭力調查
近緣植物雜交性調查、雜草性調查

(其他必要評估項目)

根據申請需求及試驗類別，擬定使用設施、試驗設計及其空間配置、
栽培管理辦法

隔離田

殘株處理、採後處理追蹤

性狀調查、開花調查、產量調查
病害調查、昆蟲調查

土壤微生物調查、花粉活力調查

根據申請需求及試驗類別，擬定使用設施、試驗設計及其空間配置、
栽培管理辦法

農業試驗所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1)申請及繳費 農委會
農糧署

檢測機關

申請人

(2)通知送樣

(3)檢附相關資料

(2)
副
知

(6)提供適當數量之供試材料，執行
遺傳特性調查或生物安全評估

(4)
鑑
別
結
果
提
報

審議通過
之申請案

(5)-1確認申請文件
及應繳材料齊備

審議
委員會

(5)- 2審議結果(5)-3通知審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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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委會農糧署通知申請人送樣至指定

之檢測機構並副知檢測機構。（申請

案生物安全評估前須經本會許可為遺

傳特性調查審查通過，其所送檢體仍

保存無恙者，得免送樣。）

3. 申請人檢附農委會農糧署通知函、封

籤之參考樣品、篩選標誌、相關檢驗

方法至指定之檢測機構。

4. 檢測機構鑑別結果送農委會農糧署，

農委會農糧署確認申請文件及應繳材

料齊備，召開審議委員會審議。

5. 通知申請人審議結果。

6. 審議通過之申請案，由申請人提供適

當數量之供試材料，逕洽農業試驗所

圖七、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核心設施的管理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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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執行遺傳特性
調查或生物安全評估。

六、農業試驗所管理標準作業流程

申請人向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提出
申請，審議通過之申請案，再由申請人
逕洽農業試驗所，循以下之管理作業流
程（圖七）辦理。申請辦法細節及表
格，可至農業試驗所的GMO安全評估
資訊網(http://www.tari.gov.tw/GMO/
index.htm)瀏覽下載。試驗所需經費，
農業試驗所正研擬研究機關與農業試驗
所合作使用之「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驗
隔離設施使用辦法草案」。




